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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省直有关

单位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

提出以下补充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 

1.各级财政部门应在本级人大审议通过预决算报告起 20日

内，在本级财政部门网站或本级政府门户网站随同预决算公开本

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、余额、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。 

2.各设区市财政部门应按要求在新增一般债券发行前 8个以

上工作日，汇总本级和所辖县（市、区）一般债务项目、偿债资

金安排等信息报省财政厅。 

3.各级财政部门应在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前，积极协调有关项

目单位，提前 10个以上工作日向中标第三方机构提供本地区政府

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、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信息（包括项目概况、

分年度投资计划、项目资金来源、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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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风险评估、主管部门责任等）。 

4.使用一般债券资金的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不迟于每

年 6月底前公开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余额、利率、期限、使

用情况和项目建设进度、运营情况等。 

5.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不迟于每

年 6月底前公开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、对应项目建

设进度和运营情况、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等。 

6.涉及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问责的，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

问责结果于 10个工作日内报送省财政厅。 

7.地方政府债券存续期内确需调整债券资金用途，涉及市县

级预算调整的，由市县级财政部门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，

由本级人民政府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，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报

送省财政厅。 

8.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

开工作，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情况将列入省对设区市绩效考核

指标，并作为下一年度分配新增债务限额的重要因素。 

  

 

 

公开类型:不予公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          

2019 年 1月 31日         


